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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联合体牵头单位：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3-1 联合协议

联合协议

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北京精筑联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及 / 就

“2026 年通州区重点村延伸审计（一标段） （标的名称）” 01 包采购项目的磋商

事宜，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由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牵头，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北京精筑联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参加，组成联合体共同进行采购项目的磋商工作。

二、 联合体成交后，联合体各方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

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 联合体各方均同意由牵头人代表其他联合体成员单位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出

具《授权委托书》。

四、 牵头人为项目的总负责单位；组织各参加方进行项目实施工作。

五、 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负责（1）全权负责本 2026 年通州区重点

村延伸审计项目整体统筹、项目对接、业主沟通、全过程组织管理；（2）负责

项目全部非工程类审计工作：包含财务收支审计、账务核查、资料归集整理、政

策合规性审计、重点村延伸整体审计底稿编制、审计取证、审计报告整体撰写、

初审复核、汇总定稿、报审汇报、整改跟踪、档案归档及本项目所有综合管理、

商务对接、结算回款、对外全部协调等全部工作内容；（3）负责统筹配合单位

工作进度、成果审核，统一对外出具审计成果文件，承担本项目主体责任、总质

量责任及项目全过程兜底管理；（4）承担本项目除约定由配合单位负责以外的

全部审计相关工作及附属配套工作。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响应文件及合同为准。

六、 北京精筑联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1）仅负责 2026 年通州区重点村延伸审

计范围内相关工程项目的工程结算审计、工程量核对、定额套用审核、工程取费

合规性核查、工程现场踏勘、工程类资料审核、工程审计工作底稿编制、工程审

计专项意见出具等纯工程审计专业业务；（2）按牵头单位时间及格式要求提交

工程审计专项成果，配合牵头单位完成整体审计报告汇总及复核答疑。具体工作

范围、内容以响应文件及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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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负责 / （如有），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响应文件及合同为准。

八、 本项目联合协议合同总额为 790000.00 元，联合体各成员按照如下比例分摊（按

联合体成员分别列明）：

（1）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

业（包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 610000.00 元；

（2）北京精筑联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

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 180000.00 元；

（…） / 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 / 元。

九、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

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十、 其他约定（如有）：（1）除本协议明确约定由配合单位承担的工程专项审计工

作外，本项目其余所有工作、责任、服务内容均由牵头单位全权负责；（2）双

方各自对自身分工范围内工作成果质量、时效负责；配合单位只对工程审计部分

负责，不承担项目整体审计及其他板块责任 。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后生效，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如未成交，本协议自

动终止。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北京大雨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盖章：______

联合体成员名称：北京精筑联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盖章：______

联合体成员名称： /

盖章： /

日期：2026 年 05 月 20 日

注：

1. 如本项目（包）接受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供应商以联合体形

式参与时，须提供《联合协议》，否则响应无效。

2. 联合体各方成员须在本协议上共同盖章。


